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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27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6月 12日(星期一) 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會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29號 B1) 

參、主席：楊代理主任委員翠                             紀錄：傅星福 

肆、出席人員：彭委員仁郁、葉委員虹靈、尤委員伯祥、許委員雪姬(請假)、高委員天

惠 

    列席單位(人員)：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人事室、主計室、秘書室、政

風室 

伍、確認第 26次委員會議紀錄 

 洽悉，通過後上網公告。 

 

陸、報告事項 

一、還原歷史真相組工作進度報告 

（一）轉型正義資料庫 

1. 已分批提供編碼檔案予資料庫系統廠商，刻正辦理第一期查驗作業。 

2. 持續辦理資料編碼與校核工作。 

（二）政府機關之政治檔案徵集 

1. 5月 30日外交部移轉檔案 409案。 

2. 持續協調警政署、國安局加速檔案解密作業。 

（三）政黨政治檔案審定 

 中國國民黨的復查申請書已於 6月 3日送達本會。 

（四）促進社會參與 

1. 「轉型正義宣導影片拍攝作業」已於 5月 29日公開紀實影片、6月 1日公開劇

情片。現正規劃執行「監控類檔案開放閱覽之當事人意見調查計畫」。 

2. 已簽奉核定「監控類檔案相關當事人閱覽檔案登記表」，於本會網站提供下載，

俾利進行後續邀請。 

決定：洽悉，請持續規劃並推動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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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威權象徵處理組工作進度報告 

（一）威權象徵處理： 

1. 「全國公共空間與威權統治相關街路名稱之沿革與統計調查」6 月 3 日獲

檔案局提供台北市各區鄰里街道名稱調查表電子檔共計 200 頁，其餘相關

檔案尚未電子化，將另擇時間前往檔案局調閱。 

2. 校園宣講推動情形：6 月 2 日召集人至第 19 屆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中

區行前會就白色恐怖與探索家族史領域等主題進行座談。 

3. 國幣改版評估專家會議業於 5 月 30 日辦理完竣。 

（二）不義遺址／場所調查研究工作：按規劃進程辦理中。 

（三）原住民議題：按規劃進程辦理中。 

決定：洽悉，請持續規劃並推動相關業務。  

 

三、平復司法不法組工作進度報告 

(一)有關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案件之處理 

1. 關於促轉條例第 6條第 3項第 1款之案件:本組已進行 4批撤銷公告作業(共

計公告撤銷 5837筆刑事有罪判決)。本組後續將彙整公告名單受難者之身分

證字號，以函請內政部戶政司協助辦理戶籍資料之前科紀錄塗銷作業，及函

請內政部地政司協助查詢財產沒收情形。 

2. 關於促轉條例第 6條第 3項第 2款之案件:本組已召開 20次審查小組會議，

目前審查小組已初審決定黃行希之刑事有罪判決，屬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應

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擬於後討論事項進行報告。 

3. 關於伍保忠先生平復司法不法一案：本案前經第 18次審查小組會議決議，依

促轉條例第 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

相」方式平復司法不法。第 20次審查小組會議已決議通過調查報告，擬於後

討論事項進行報告。 

(二)平復司法不法相關方案及人事清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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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權統治時期人事清查處置及相關救濟程序之研究」委託研究採購案之工作執行

計畫書，已於 108年 5月 24日通過書面審查，將依採購程序繼續執行本計畫。 

決定：洽悉，請持續規劃並推動相關業務。  

四、重建社會信任組工作進度報告  

（一）轉型正義心理療癒 

1. 戒嚴時期受難者及家屬身心需求訪談 

目前有 19 個政治受難家庭接受訪談，已完成電話訪談 36 人次，面訪 54 人次，

團體督導 4 次。 

2.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專業人員培訓模式 

修改「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專業人力培訓課程綱要」，已於 6 月 2 日召開第二次課

綱審議專家會議。 

（二）轉型正義教育推廣  

1. 轉型正義認知調查 

為調查學生對轉型正義議題之理解程度，擬配合教育部既有調查平台「臺灣後期

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辦理認知調查。預定於 6 月 14 日上午辦理專家諮詢

會議，針對本次向高一、專一學生之調查，審議題目設計方向。 

2. 推動轉型正義議題融入教學 

持續偕同教師社群修改以白色恐怖案件為背景的議題式遊戲教學模組，以作為轉

型正義教學示範教材。 

3. 「2019 年轉型正義社區大眾教育推廣巡迴活動」採購案 

預定於 6 月 14 日辦理第一期審查作業，目前規劃於今年 7-9 月選定七個白色恐

怖重要事件發生縣市，進行「親子工作坊」及「音樂說書劇場」兩展演活動，以

供親子與一般民眾重新認識戒嚴時期的在地經驗。 

（三）不當黨產運用規劃 

促進轉型正義基金設置計畫書報院後，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5 月 22 日來函本會要求

說明基金財源所有權是否已為國有，經函轉黨產會就相關疑義提供說明，該會於 6

月 5 日之回函本會已函復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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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請持續規劃並推動相關業務。  

 

五、「促進轉型正義基金 109-112年度可用資金中程推估」及「促進轉型正義基金 109

至 112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表」 

決定：洽悉，請持續規劃並推動相關業務。  

 

柒、討論事項 

一、有關黃行希所受陸軍第 5326部隊刑事有罪判決，經審查小組初審認定違反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屬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

罪判決，謹提請審查。 

決議: 照案通過，請依提案規畫內容辦理。 

 

二、有關伍保忠之刑事案件，經審查小組初審認定係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

史真相，謹提請審查。 

決議：（一）請依討論意見修正調查報告內容。 

 （二）請函覆當事人。 

 （三）請參考監察院調查報告格式進行公布。 

 （四）請秘書室於本會網站增加調查報告之欄位。 

三、楊主委與葉委員、許委員目前暫定 6月 23日至 27日出國考察，原定 6月 26日

第 28次委員會議，需變更日期。 

決議：第 28次委員會議調整至 7月 3日 9時 30分，原時間舉行之行政會議於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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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後舉行。 


